
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

「新住民新世界-線上小導遊」活動計畫 

 

一、目的 

藉由「新住民新世界-線上小導遊」文章及短片投稿票選活動，希望徵集新

住民或國人分享不同國家相關文化、服裝、語言、飲食、景點、建築、歷史或

習俗等內容，讓社會大眾能增進對新住民各個國家的認知，提升國人多元文化

素養。 

二、活動方式： 

(一)文章投稿 

主題以「新住民新世界-線上小導遊」為題材，介紹新住民的母國，

如：文化、服裝、語言、飲食、景點、建築、歷史或習俗等，中文撰稿、

題目自訂、字數建議 300~1,000 字，並提供一組照片(最多 10 張並須為合

法使用)。 

請將電子檔傳至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LINE 官方帳號之報名表單

(ID:@ifitw)，由活動小組統一上傳至活動網頁。 

(二)短片投稿 

主題以「新住民新世界—線上小導遊」為題材，介紹新住民的母國，

如：文化、服裝、語言、飲食、景點、建築、歷史或習俗等，投稿 3-5 分

鐘以內短片，包含短片主題及簡短說明。(檔案不超過 200MB) 



請將影片檔、主題及簡短說明傳至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LINE 官方

帳號之報名表單(ID:@ifitw)，由活動小組統一上傳至活動網頁。 

(三)每人限投稿文章及短片各一件，於活動期間內可透過 Facebook 分享和親

友拉票。 

(四)每人每日可對文章及短片按讚投票，最多各 3票。 

三、活動時間： 

徵稿：110 年 5月 1日(六)~6 月 9日(三)。 

投票：110 年 6月 10 日(四)~6 月 24 日(四)。 

四、獎品： 

(一)人氣獎： 

第一名：「HERAN 禾聯」32 吋智慧連網液晶電視+視訊盒 (文章及短片各

1名) 

第二名：「Commodore 戰車」27 吋行李箱 (文章及短片各 1名) 

第三名：「AnyBeam 任意屏」雷射掃描微型投影機 (文章及短片各 1名) 

第四名：「3M」淨巧型 4坪空氣清淨機 (文章及短片各 1名) 

第五名：「SUGAR」真無線藍牙耳機 (文章及短片各 1名) 

(二)入圍獎：星巴克餅乾禮盒(網路票選第 6-20 名，文章及短片各 15名) 

(三)參加獎：陽明山養生山藥禮盒 (文章及短片各抽出 5名) 

(四)按讚投票者獎項：郵政禮券 300 元(文章及短片各抽出 5名) 



五、得獎公告： 

(一)110 年 7月 2日(五)前公布得獎名單。 

(二)活動成果展暨頒獎典禮：暫定 110 年 7月底，邀請得獎者參加實體活動

（舉辦日期及地址將另行通知）。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(一)網路票選文章及短片組各前 20名將不重複抽投稿者獎項。 

(二)投稿影片之配音、配樂及使用之圖文均須向原創作/團隊取得重製、編

輯、公開上映/播送/傳輸之授權，如因影片播出產生著作權相關法律爭

議，由投稿者負完全責任。如因此致相關單位遭受第三人主張權利或指

控違法者，應由投稿者賠償相關單位因此所受一切費用及損失。 

(三)投稿作品不得抄襲或複製他人作品，禁涉及色情裸露、暴力、毀謗、人

身攻擊、政治議題或不雅作品及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等情事。如

發現以上情節，主辦單位剔除參加資格，不另通知。 

(四)參加即為同意主辦單位得無償使用投稿圖文、影片及其影像於各媒體管

道、政府機關、網路平台等進行行銷、宣傳、報導及公開播放等。 

(五)參加者於作品繳交完成後即視同認可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 

(六)主辦單位保有隨時修改及終止本活動之權利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

隨時補充修正。 



(七)依所得稅法規定，機會中獎之獎項價值若超過 NT$1,000，所得將列入個

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，若獎品價值總額超過 NT$20,000，必須代扣 10%

中獎獎金稅額；非中華民國國境內居住之國人（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

未達 183 天之本國人及外國人）不論得獎者所得之金額，須就中獎所得

扣繳 20%機會中獎稅。扣繳稅款未超過 NT$2,000，免扣繳（外籍人士不

適用）。若得獎者經主辦單位通知拒絕繳納代扣稅額，視為得獎者放棄

得獎權益。 

(八)得獎名單公布於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

(https://ifi.immigration.gov.tw)後，由主辦單位主動聯繫得獎者，

得獎者須先繳回簽章之領據。人氣獎獎品將於頒獎典禮現場頒發，惟體

積較大(人氣獎第 1、2名)、參加獎及按讚投票者獎採包裹宅配方式將獎

品發送給得獎者，寄送範圍僅限於臺、澎、金、馬地區。 

(九)人氣獎得獎者將邀請參加活動成果展暨頒獎典禮，並請於活動現場準備

約 3-5 分鐘的作品介紹，將邀請上台分享（暫定 110 年 7月底舉辦，詳

細活動日期及地址將另行通知）。 

(十)入圍獎得獎者將邀請參加活動成果展暨頒獎典禮，並請於活動現場準備

約一分鐘的作品介紹（暫定 110 年 7月底舉辦，詳細活動日期及地址將

另行通知）。 



(十一)投稿作品將上傳至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之相關文章供使用者觀看，

並同步於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 LINE 官方帳號上推播。此外，經基金

補助媒體計畫所產出相關成果，應同意授權內政部移民署公益無償使

用。 

七、相關資訊請至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(https://ifi.immigration.gov.tw)

最新消息查詢。 

八、宣傳圖如下: 

 

 




